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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申辦須知(102.6.13 訂定) 
壹、肥料檢驗單位指定作業規範(100.12.5 訂定) 
 
一、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肥料檢驗單位之指定作業，特訂定

本規範。 
二、本規範規定之肥料檢驗事項如下： 

（一）肥料規格試驗之事項，指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規定之檢驗項

目，包括肥料主成分、有害成分及限制事項。 
（二）肥料安全性試驗之項目，包括肥料作物毒害試驗、微生物肥

料生物毒性及環境生態試驗。 
（三）肥料效果試驗。 

三、本部指定所屬農業試驗機關(構)為肥料檢驗單位。本部得視業務需

要自行或依申請指定其他檢驗機關(構)為肥料檢驗單位。 
四、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等檢驗機關(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

本部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 
（一）具備肥料檢驗事項儀器設備、操作、品管能力及專業試驗人

員。 
（二）一年以上相關執行實績。 

五、依前點向本部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者，應檢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相關資料： 
（一）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負責人及品管負責人身分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專業試驗人員任職、學經歷及必要訓練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五）儀器設備清冊及平面配置圖。 
（六）敘明申請項目。 
（七）具有申請項目十五組以上實際檢測數據及相關品管圖表。 
（八）檢驗室管理手冊。 
（九）近一年相關執行實績。 
（十）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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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本部應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回，申請文件不予退還。 
六、本部辦理肥料檢驗單位指定審查時，得組成審查小組或肥料技術諮

議會，採書面或實地審查方式為之。 
七、本部依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者，其執行肥料檢驗事項期間為三

年；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本部得受理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逾

三年。 
八、肥料檢驗單位於執行肥料檢驗事項之有效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報請本部

備查： 
（一）名稱或地址變更。 
（二）負責人變更。 
（三）品管負責人變更。 
（四）連續停業三十日以上。 
（五）歇業。 

肥料檢驗單位之主要儀器設備設置地點如有變更，應重新申請

指定。 
九、經指定之肥料檢驗單位，本部得以書面或實地查核方式進行查核，

肥料檢驗單位應予配合。 
前項查核結果有缺失時，肥料檢驗單位應於本部通知之期限內

完成改善。 
十、肥料檢驗單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應撤銷其執行肥料檢驗

事項之指定資格： 
（一）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所檢附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二）出具之檢驗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肥料檢驗單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應廢止其執行肥料

檢驗事項之指定資格： 
（一）歇業。 
（二）未依第九點第二項規定依限完成改善。 
（三）其他足以影響指定資格之重大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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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及各項變更申請事項 
 
一、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及各項變更申請事項所需檢附之審查資料

詳如附表「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及各項變更事項申請資料一覽

表」，申請書及相關表格（表 1 至表 8），可逕至本部農糧署網站

（http://www.afa.gov.tw）下載使用。 
二、申請事項如下： 

（一）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 
（二）增加檢驗室。 
（三）增加檢驗事項。 
（四）增加檢驗項目。 
（五）展延。 
（六）主要儀器設備設置地點變更（重新申請指定）。 
（七）停業、復業、歇業。 
（八）試驗報告簽署人變更。 
（九）負責人、品管負責人變更。 
（十）檢驗機關(構)名稱或地址變更。 

三、申請事項審查作業處理期程，自本部農糧署收到檢驗機關(構)補正

完成之申請文件之日起算 90 日。審查期間，同一申請檢驗機關(構)
再提出新申請案，將併案審查，審查作業處理期程重新起計。 

四、申請事項書面文件之填寫、整理規定如下： 
（一）表 4 需填報申請檢驗事項及項目所使用之各種儀器設備。 
（二）表 5 需填寫具有申請項目 15 組以上實際檢測數據及相關品管

圖表。 
（三）申請機關(構)所附之所有文件、影本，請自行縮小至與申請

表相同大小之規格（A4）。 
（四）申請檢驗機關(構)請將檢具之證明文件、申請書正本 1 份、

申請所需文件及資料 2 份，依序排列整齊裝訂成冊，寄（送）

達本部農糧署。 
五、第 1 次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申請文件包括申請書正本 1 份與

本申辦須知規定之「表 1 至表 5」、「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檢驗

室儀器設備之平面配置圖」、「檢驗室管理手冊」及相關附件 2 份。 
六、本部農糧署依申請案審查決議及核定事項，通知申請機關(構)審查

結果，並得公告之。 

http://www.ni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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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及各項變更事項資料一覽表 
 
 

   申請事項 
 
 
 
應檢附之審查資料 

申
請
指
定
為
肥
料
檢
驗
單
位 

檢
驗
室
變
更 

檢
驗
事
項
變
更 

檢
驗
項
目
變
更 

執
行
期
限
展
延 

主
要
儀
器
設
備
設
置
地
點 

停
業
、
復
業
、
歇
業 

基
本
資
料
變
更 

檢
驗
室
人
員
變
更 

申請書 ◎ ◎ ◎ ◎ ◎ ◎ ◎ ◎ ◎ 

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公告影本  ◎ ◎ ◎ ◎ ◎ ◎ ◎ ◎ 

機關(構)基本資料表（表 1） ◎ ◎ ◎ ◎ ◎ ◎ ◎ ◎ ◎ 

檢驗室人員資料總表（表 2） ◎ ◎   ◎ ◎ ◎   

申請檢驗事項及項目（表 3） ◎ ◎ ◎ ◎ ◎ ◎ ◎   

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 ◎    ◎ ◎   

檢驗室儀器設備清冊（表 4） ◎ ◎    ◎ ◎   

檢驗室儀器設備之平面配置圖 ◎ ◎    ◎ ◎   

實際檢測數據登錄表（表 5） ◎ ◎ ◎ ◎  ◎ ◎   

檢驗室管理手冊 ◎ ◎ ◎ ◎ ◎ ◎ ◎   

儀器設備設置地點變更基本資料表（表 6）      ◎    

機關(構)基本資料變更申請表（表 7）        ◎ ◎ 

檢驗室人員變更後資料總表（表 8）        ◎ ◎ 

◎：需檢送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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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及各項變更事項申請書 
機關(構)名稱  

機關(構)地址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經辦人  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  

申請
事項 

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   主要儀器設備設置地點變更(重新申請指定) 
檢驗室變更           檢驗事項變更         檢驗項目變更 
執行期限展延         停業       復業    歇業 
基本資料變更         檢驗室人員變更 

檢驗
事項
項目 

肥料規格試驗之事項 化學肥料類 有機質肥料類 微生物肥料類 
肥料作物毒害試驗   微生物肥料生物毒性試驗   環境生態試驗 
肥料效果試驗       其他                    

試驗
報告
簽署 
人 

化學肥料類  （報告簽署人：                      ） 
有機質肥料類（報告簽署人：                      ） 
微生物肥料類（報告簽署人：                      ） 
其他檢驗事項（報告簽署人：                      ） 

檢
附
之
審
查
資
料
清
單 

1.申請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申請書 
2.指定為肥料檢驗單位公告影本 
3.機關(構)基本資料表（表 1）及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4.檢驗室人員資料總表（表 2）及學經歷、訓練證書（明）文件影本 
5.檢驗事項及項目申請表（表 3） 
6.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7.檢驗室儀器設備清冊（表 4） 
8.檢驗室儀器設備之平面配置圖 
9.檢驗室申請項目實際檢測數據登錄表（表 5），不同檢驗項目，應各有不同

之 15 組數據及相關品管圖表。 

10.檢驗室管理手冊 
11.儀器設備設置地點變更（重新申請指定）基本資料表（表 6） 
12.機關(構)基本資料變更申請表（表 7） 
13.檢驗室人員變更後資料總表（表 8） 

此致 

農業部農糧署 

檢驗室負責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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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機關(構)基本資料表 

機關(構)名稱  

機關(構)地址  

檢驗室負責人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機關(構)組織性質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公司或公營事業機構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財團法人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政府機關(構) 機關(構)組織條例影本 

公立大專以上院校 院校組織成立影本 

檢驗室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黏貼處 

 
 

（掃描檔） 
 

正面 

 
 

（掃描檔）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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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檢驗室人員資料總表 

檢驗室名稱： 

職稱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教育 
程度 
（※） 

現職 
開始日期 學經歷、訓練 

檢驗室負責人      

品管負責人      

試驗報告簽署人      

試驗報告簽署人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註：1.※填寫教育程度代號：A 博士  B 碩士  C 大學  D 專科  E 高中  F 高職 
2.學經歷證明、訓練證書（明）文件影本等請隨附於本表之後。 

 



 8 

表 3、申請檢驗事項及項目 
檢驗室名稱： 

申請檢驗事項及項目： 

肥料規格試驗之事項 化學肥料類 有機質肥料類 微生物肥料類 

肥料作物毒害試驗   微生物肥料生物毒性試驗    環境生態試驗 

肥料效果試驗       其他                    
 

檢驗項目 試驗報告簽署人 肥料檢驗方法編號 專業試驗人員 

    

    

    

    

    

    

    

    

    

    

    

    

    

    

    

    

註：勾選其他檢測類，請註明申請檢驗事項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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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檢驗室儀器設備清冊 

檢驗室名稱： 
儀器設備 廠牌型號 放置地點 用途（主要檢測項目、方法） 備註 

     

     

     

     

     

     

     

     

     

     

註：請檢附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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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檢驗室申請項目實際檢測數據登錄表 

檢驗室名稱： 

申請檢驗項目：         肥料檢驗方法編號：         單位： 

序

號 
分析 
日期 

重複樣品 相對 
差異 
百分
比% 

查核樣品分析 添加樣品分析 

分析值
1 

分析值
2 

己知 
濃度 分析值 

回收率
% 添加量 

添加 
分析值 

回收率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平均相對差異百分比  平均   平均   

標準偏差  標準偏差   標準偏差   

註：1.本表請依檢驗項目分頁填寫。 
2.不同檢驗項目，應各有不同之 15 組數據及相關品管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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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主要儀器設備設置地點變更（重新申請指定）基本資料表 

 

機關(構)名稱  

公告指定字號  

檢驗室原名稱  

檢驗室新名稱  

檢驗室原址  

檢驗室新址  

人員異動情形  

檢驗室變更專案

聯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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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機關(構)基本資料變更申請表 
 

變更申請事項 申請期限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機關(構)名稱或地址 
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 30 內 
申請書、表 1、表 7、機關(構)
組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機關(構)代表人  
申請書、表 1、表 7、機關(構)
組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檢驗室名稱或地址（地

點不變，僅門牌整編） 
 申請書、表 1、表 7 

檢驗室負責人  申請書、表 1、表 7、表 8 
檢驗室品管負責人  申請書、表 1、表 7、表 8 
檢驗室專業試驗人員  申請書、表 1、表 7、表 8 

基本資料 

檢驗機關(構)名稱  

檢驗機關(構)代表人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電話、傳真  

電子信箱  

檢驗室主管  

品管負責人  

變更後基本資料（若無變更免填） 

檢驗機關(構)名稱  

檢驗機關(構)代表人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電話、傳真  

電子信箱  

檢驗室主管  

品管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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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檢驗室人員變更後資料總表 

檢驗室名稱： 

職稱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教育 
程度 
（※） 

現職 
開始日期 學經歷、訓練 

檢驗室負責人      

品管負責人      

試驗報告簽署人      

試驗報告簽署人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專業試驗人員      

註：1.※填寫教育程度代號：A 博士  B 碩士  C 大學  D 專科  E 高中  F 高職 
2.學經歷證明、訓練證書（明）文件影本等請隨附於本表之後。 


